附件1

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》实施评估报告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湛府规〔2021〕4号，以下称《办法》）于2021年8月17日印发实施，有效期五年，将于2026年8月17日到期失效。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及我市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要求，我局对《办法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《办法》制定背景及主要内容回顾

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，公租房管理日趋规范化、精细化。特别是近年来，随着降低保障门槛、扩大覆盖面等政策的陆续出台，2012年颁布的原《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原《办法》）已难以满足当前日常管理工作的现实需求。

为此，2021年颁布的新《办法》紧扣国家及省相关政策，借鉴省内先进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，重点围绕房源筹集、资金保障、准入退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全面优化。该《办法》有效推动了各类住房困难群体“应保尽保”，切实发挥了住房保障的“兜底”作用，显著提升了市区公租房保障的普惠性、公平性与精准度。

《办法》执行情况

《办法》适用范围覆盖了赤坎区、霞山区、麻章区、经开区、坡头区等地区的公共租赁住房日常管理。自实施以来，总体运行平稳，政策框架清晰，执行过程规范，群众认可度高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与现行上位法兼容，公租房保障范围合规。
《办法》以原《办法》为修订蓝本，严格依据国家和省出台的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）《广东省城镇保障办法》等上位法，紧密结合新形势与新问题，经多方调研、反复论证后形成。目前，国家和省的办法尚未修订更新，《办法》与之保持高度兼容度，制度框架与运行模式成熟规范。《办法》精准聚焦各类住房困难群体，将城镇户籍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外来务工人员、新就业大学生以及青年医生、青年教师、环卫工人、公交司机等基层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，精准落实住房保障惠民政策，切实发挥了住房保障民生兜底的公共服务职能。

（二）运营管理模式成熟稳定，制度运行规范有序。
市区公租房管理工作自2012年开展以来，经过十余年实践积累，制度体系已趋于成熟稳定。《办法》实施后，各区住房保障部门依托省住房保障动态监管系统，全面建立了准入与退出动态管理机制，运营模式规范高效、运行平稳。

在管理机制方面，市区公租房管理体系权责清晰、闭环完备：一是运营主体明确，由各区住建部门内设机构统筹辖区日常运营管理；二是要素保障有力，房源筹集与建设资金渠道明晰，为项目建设与运营管护提供坚实支撑；三是业务流程顺畅，严格规范申请受理、资格审核、轮候配租、动态核查及保障退出等全链条环节，实现无缝衔接；四是监管体系高效，构建起全覆盖、全流程、可追溯的监管机制，有效防范管理风险，切实保障保障对象的合法权益。  

在运行现状方面，《办法》实施以来，我市公租房保障工作提质增效，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。2021年至今，市区累计筹集公租房1851套、办公类公租房1.88万平方米；累计审核确认保障对象1959户，并依规动态清退不再符合条件的对象，整体运行平稳有序。同时，我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，全面开通手机端线上申请及租金缴纳等“一站式”服务，依托全新升级的住房保障智慧监管系统，全面推进公租房管理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，大幅提升了服务效能与精细化管理水平，充分彰显了新版《办法》的制度适配性、可持续性与生命力。   

（三）强化制度约束，精准化解管理矛盾。

针对公租房常态化运营中申请人、共同申请人及管理服务主体可能出现的各类违规行为，本《办法》细化设置覆盖全面、标准清晰、处置明确的约束条款，既为违规行为划定“红线”，也为矛盾化解提供“标尺”。通过明确实操指引，有效减少日常管理中的争议纠纷，切实保障公租房管理公平公正、规范有序，获得群众广泛认可。

三、继续实施的必要性

经综合评估，《办法》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协调性、可操作性及可持续性均符合要求，具备继续实施的现实需要与客观条件。

（一）政策延续的客观性

经多维度评估，《办法》实施成效良好、运行总体平稳。自施行以来，房源筹集、资金保障、跨部门协作、准入退出、租金收缴、动态核查、补贴发放等机制运转顺畅，有效纾解了市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，切实保障了民生居住需求，群众认可度较高。目前，《办法》实施无明显短板和无重大制约因素，具备较强的延续可行性。

（二）政策延续的必要性。

《办法》是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履行公租房管理职能、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的核心政策依据，在实施过程中暂无修改的紧迫性。若《办法》于今年8月按期失效，将导致市区公租房工作失去法定政策依据，不仅会造成业务断档停滞，还将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民生保障工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。

四、评估结论

综上所述，《办法》内容合规合法，落地运行情况良好，高度契合市区公租房工作实际。在解决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城镇户籍家庭、外来务工人员、新就业大学生以及青年医生、青年教师、环卫工人、公交司机等基层公共服务劳动者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建议《办法》有效期届满后予以延续实施，有效期延长3年（顺延至2029年8月17日），以持续维持住房保障政策的稳定性，确保公租房管理各项工作有序衔接、常态推进。
